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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775]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2364]（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湛府函〔2018〕64号），以及开发区交警大队《关于依据湛江市人民政府意见落实两站两员建设及经费的请示》，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的建设是落实“2017年省十件民生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举措。根据《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2018第十四次主任办公会议纪要》（〔2018〕14号）的精神，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道路劝导站建设工作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经与区交警大队和各镇（街）努力，劝导站建设工作已于2020年基本完成。劝导站点设置根据各镇（街）村庄分布和路网结构特点，如行政村乡村道路主要进出口、车流量较大的乡村道路与省县道交汇处、大型企业和产业密集厂区进出乡村道路交汇处以及关键路口路段等。只有单一出村口的行政村，劝导站点设置在出村口；出村口较多的行政村，将劝导站点设置在主要出村口或出村机动车集中通行的路口、路段。根据领导小组现场考察结果和劝导站需覆盖行政村70%以上的考核要求，经开区共建27个劝导站，其中：东山街道办11个，东简街道办7个，民安街道办7个，硇洲镇人民政府2个。现需农村交通劝导站值班人员经费用于劝导站值班人员的安排和管理工作。
2.实施依据
（1）绩效管理相关文件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22年修订）；
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③《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④《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粤发〔2019〕5号）；
⑤《中共湛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湛江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湛改委发〔2020〕1号）；
（2）项目相关文件依据
①《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湛府函〔2018〕64号）；
②《关于建设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的请示》（湛开安监〔2018〕159号）；
③对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建设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的请示》的答复意见（湛开财行函〔2018〕121号）；
④湛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关于依据湛江市人民政府意见落实两站两员建设及经费的请示》；
⑤与本次评价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项目资料
等。
3.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为保障劝导站后续运作顺利实施，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农村交通劝导站值班人员安排和管理工作的请示》（湛开应急〔2020〕139号），经开区共建成27个劝导站，每个劝导站每月费用2,300.00元（人员补助及水电费），其中：劝导站人员由行政村或所在自然村两名干部兼任，每人每月补贴1,000.00元；每个劝导站每月水电费由所在村委会大包干，费用为300.00元。27个劝导站每月总费用 62,100.00元，每年总费用745,200.00元。该项目经费由区应急管理局纳入部门预算一同申请预算资金，由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各镇（街）的请款申请向区财政局进行请款，区财政局在预算范围内把款项拨付给区应急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拨给各镇（街），再由各镇（街）给各劝导员发放补贴。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具体完成内容详见下表：
表1-1项目完成内容统计表
	序号
	所属镇（街）
	交通劝导站（个）
	交通劝导员（个）
	每月费用（元）
	年费用（万元）

	1
	东简街道办
	7
	14
	16,100.00
	19.32

	2
	东山街道办
	11
	22
	25,300.00
	30.36

	3
	民安街道办
	7
	14
	16,100.00
	19.32

	4
	硇洲镇人民政府
	2
	4
	4,600.00
	5.52

	5
	合计
	27
	54
	62,100.00
	74.52


[bookmark: _Toc31084]（二）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由于每个劝导站安排两人，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每个劝导站每月水电费300元，全年共需经费74.52万元，本项目申报项目预算资金75万元。本项目预算资金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申请，2024年初区应急管理局将区农村交通劝导站值班人员经费预算资金75万元纳入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用于支付各劝导站值班人员工作补贴和各劝导站包干水电费，各镇（街）根据各村项目情况做好项目资金分配计划。因此，本项目资金到位金额为74.52万元，资金到位率为99.40%。
2024年，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各镇（街）提交的关于申请下拨农村交通劝导站工作经费及人员补贴的请示，拨付东简街道办四笔款项，共19.32万元；拨付东山街道办三笔款项，共30.36万元；拨付民安街道办四笔款项，共19.32万元；拨付硇洲镇人民政府四笔款项，共5.52万元。全年共拨付74.52万元，其中，劝导站值班人员工作补贴支出64.80万元，劝导站包干水电费支出9.72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项目资金实际到位74.52万元，实际支出74.52万元，资金支出率为100%，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劝导站值班人员工作补贴和劝导站包干水电费。
[bookmark: _Toc9863]（三）绩效目标
实现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机制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基础条件明显改善、安全防护水平显著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的新局面，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数与死亡人数等主要指标逐年下降，不发生群死群伤重特大交通事故。
[bookmark: _Toc10195]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8521]（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为“2024年农村交通劝导站值班人员经费”预算资金75万元。评价时间范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14147]（二）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
1.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文件要求，评价小组结合项目资金支出特点及资金使用的具体方向，形成本次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含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重点突出对产出及效益指标的设计，确保符合项目属性，并明确评价指标说明以及评分标准，从而形成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1）。
绩效评价结果采用评分与等级相结合的方式，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低、差五个等级，得分≥90为“优”；90>得分>80为“良”；80>得分>70为“中”；70>得分>60为“低”；低于60分为“差”。
2.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是指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
（1）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
（2）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4）其他标准。
[bookmark: _Toc16112]（三）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主要采用案卷研究法、专家评审法、现场评价法、预定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比较法等。
1.案卷研究法。是指通过对已有案卷资料的研究分析，找出项目实施的重点，并形成预判，为整个评价工作打下基础。案卷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一是其他同类项目资料，二是与本项目相关的政策文件，三是单位提交的2024年度相关佐证材料。
2.专家评审法。通过绩效管理、行业管理、财务管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依据专业知识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分析，并形成评价意见。
3.现场评价法。现场评价工作组与项目实施的相关单位，包括自评单位、项目实施单位等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实事求是核查其财务情况、项目管理情况和绩效表现等相关资料，对项目进行核实。
4.预定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比较法。通过对项目产生的实际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预期目标进行分析对比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分析哪些预期目标已经完成（包含全部完成和部分完成），哪些没有完成，从而评价财政支出绩效情况。
[bookmark: _Toc6408]三、综合评价结论
“农村交通劝导站值班人员经费”资金按进度支出，绩效产出表现较好，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项目未做绩效目标，后续管理机制不健全；二是工作补贴发放不及时、劝导站存在闲置的情况。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72.48分，评定等级为“中”，总体得分情况见表3-1，具体评分依据、评价指标分析见附件1和附件2。
表3-1评价综合得分表
	[bookmark: _Toc3473]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项目立项
	4
	4
	100.00%

	
	目标设置
	8
	8
	100.00%

	
	资金投入
	6
	6
	100.00%

	过程
	资金管理
	14
	12.98
	92.71%

	
	组织实施
	8
	2
	25.00%

	产出
	经济性
	8
	6.5
	81.25%

	
	效率性
	22
	12
	54.55%

	效益
	效果性
	25
	16
	64.00%

	
	公平性
	5
	5
	100.00%

	合计
	100
	72.48
	72.48%


四、主要经验
近年来，随着道路通车里程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愈发严峻，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根据国家和省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部署，为进一步提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能力，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需推进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建设，在车辆、人员密集的乡村道路交汇路口或乡镇辖区重要、危险路段设置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市政府要求，到2018年底，设有交通劝导站的行政村要达到 70%、设有交通安全协管员的村要达到80%。东海岛辖区四个街道（镇）现有38个行政村，经开区已建成劝导站27个，安全协管员54人，每个劝导站安排两名安全协管员，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每个劝导站每月水电费由所在村委会大包干300元，由农村交通劝导站值班人员经费保障劝导站后续运作。该项目工作经费将进一步提升我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促进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通过现场询问，该项目满意度较高。
[bookmark: _Toc25845]五、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8304]（一）项目后续管理机制不健全
[bookmark: _Toc3757]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农村交通劝导站值班人员安排和管理工作的请示》（湛开应急〔2020〕139号），由交警经开区大队负责劝导员的具体管理，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负责劝导员的岗前培训工作，负责日常工作安排及检查，加强对劝导员的业务指导，实际管理工作由交警经开区大队负责，由于区交管大队没有资金账户，通过区应急管理局把项目资金下拨至各镇（街），导致资金拨付与实际管理单位不一致，该项目是否制定业务管理制度或实际管理工作如何无从得知。
（二）工作补贴发放不及时、劝导站存在闲置的情况
评价小组经查看凭证和走访现场，发现以下问题，具体表现为：1.东简街道办全年收该项目经费193,200.00元，已全部发放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劝导员工作补贴和各村委会的包干水电费。根据东简街道办提供的交通劝导员值班表，2024年2月春节期间（9天）、4月清明期间（3天）、5月“五一”期间（5天）、9月中秋期间（3天）、10月国庆期间（7天）和16—31日以及11月安排值班工作，其他月份未见值班安排。通过查看凭证附件，劝导站包干水电费拨付给7个村委会，但是请款资料是6个村委会，东简村委会没有劝导站，但街道办也拨付了包干水电费，龙水村委会有两个劝导站，但只拨付了一个劝导站的包干水电费，街道办解释称因当时东简村委会没有建设劝导站，但实际该村委会人流量车流量多，经街道办同村委会商量，在该村委会也安排人员劝导交通，人员没有安排补贴，象征性给予该村委会包干水电费补贴。2025年12月19日通过走访现场龙腾村委会、庵里村委会、蔚葎村委会的劝导站，人流量和车流量均不多，龙腾村委会劝导站前方有个幼儿园，庵里村委会劝导站位于村口，到达现场时无人在值班，街道办解释称今天没有安排值班。蔚葎村委会劝导站外墙已脱皮，没有贴着标语，房间里面窗户边、桌子上已发霉，地板上有垃圾，“湛江开发区东简街道蔚葎交通安全劝导站”牌子已拆除放在房间里面，街道办解释称以前宝钢建设时人流量比较大，到达现场时无人在值班。2.民安街道办全年收该项目经费193,200.00元，民安街道办再将该经费下拨给村委会使用，由村委会发放劝导员工作补贴，但个别村委会发放不及时，文亚村委会2024年收到2023年10月—2024年9月的劝导员工作补贴，但2024年未发放；中和村委会2024年收到2024年4—9月劝导员工作补贴，但2024年未发放；龙湾村委会2024年收到2023年10月—2024年9月的劝导员工作补贴，但2024年未发放。2025年12月23日通过走访现场文亚村委会、新安村委会、龙湾村委会、三星村委会的劝导站，文亚村委会的劝导站建在学校门口，劝导站里面地板不干净，劝导员平时不在劝导站值班，一般上下午学校上下学在学校门口道路边指挥交通，当时学校放学，但无人在值班，村委会解释称一个劝导员换届选举不上，不再兼顾劝导员工作，一个劝导员70多岁，因年纪太大退休不做劝导员工作，需要重新安排人员进行劝导员工作，且劝导站水电费交由劝导员（欧朝宏）负责管理支配；其余新安村委会、龙湾村委会、三星村委会的劝导站建在村委会门口处，劝导员不在值班室值班，一般在马路两旁协助交通劝导，当时人流量车流量不多，无人在站岗，村委会解释称工作日一般上下午车流量多时会站岗，时间不固定。3.东山街道办全年收该项目经费303,600.00元，东山街道办再将该经费下拨给村委会使用，由村委会发放劝导员工作补贴，但个别村委会发放不及时，调伦村委会2024年已收到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的劝导员工作补贴，但2024年只发放到2024年3月的工作补贴，且领取补贴的劝导员是王增洪、唐祝芬，但请款资料提供的名单是王增洪、王国光，未按实际情况更新劝导员名单；区应急管理局2024年11月拨付东山街道办2024年第二、三季度的农村交通劝导员工作经费，东山街道办2024年12月下拨该经费至龙池村委会，2024年1—9月工作补贴未发放；龙头村委会2024年12月收到2024年第二、三季度的农村交通劝导员工作经费，工作补贴当年发放至2024年第一季度；文参村委会2024年12月收到2024年第二、三季度的农村交通劝导员工作经费，2024年1—9月工作补贴未发放；昌逻村委会2024年12月收到2024年第二、三季度的农村交通劝导员工作经费，2024年1—9月工作补贴未发放；调石村委会2024年7月才发放劝导员2023年全年工作补贴，其中一个劝导员2023全年补贴12000元退回村委会银行账户，2024年12月收到2024年第二、三季度的农村交通劝导员工作经费，调石村委会因工程纠纷，被法院冻结银行账户，劝导员工作补贴无法支付；东坡村委会2024年收到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工作补贴，2024年未发放。2025年12月24日通过走访现场龙池村委会、北山村委会、调伦村委会、东坡村委会、调文村委会的劝导站，龙池村委会的劝导站建在村口，村委会旁边，里面放满了杂物，村委会解释称劝导员平时不在里面值班，一般工作日车流量多时在道路两旁协助交通，时间不固定，到达现场时无人在值班；北山村委会的劝导站建在马路旁，在村委会附近，挨着劝导站有个水果档，水果档从劝导站里面拉电使用，村委会解释称劝导站使用该村民的电表，劝导站使用电量不多，村委会未支付过该劝导站水电费，此处车流量较多，劝导员一般工作日车流量多时在道路两旁协助交通，时间不固定，到达现场时无人在值班；调伦村委会的劝导站建在学校门口，里面地面有垃圾，东西杂乱，村委会解释称劝导员一般在学校上下学人流量多时协调指挥交通，时间不固定，到达现场时无人在值班；东坡村委会的劝导站建在村口，附近有学校，劝导站里面放了箩筐和纸箱，村委会解释称劝导员工作日都有值班，对村民进行交通教育，当时有个村民在值班，没穿劝导员衣服，为一个劝导员的家属，临时顶替该劝导员值班；调文村委会的劝导站建在村委会斜对面，在菜市场门口，附近有学校，车流量较多，外面挂了“湛江开发东山街道调文交通安全劝导站”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调文村委会治安联防队”的牌子，村委会解释称劝导员每天都有值班，一般上午下午放学时候在道路旁协助指挥交通，时间不固定，到达现场时无人在值班。4.硇洲镇人民政府交通劝导员4名（非村干部），根据区交警大队《关于建议撤并洲镇原交通安全管理小组的复函》（2021年12月6日）、《关于洲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人员补贴的函》（2021年12月8日）相关意见，硇洲镇农村道路交通劝导员在做好农村道路交通劝导工作外，还需承担交通事故应急处置等其他工作，自2021年12月起发放区应急管理局下拨的交通劝导员工作补助每人每月1000元，镇政府另外发放协助处理道路交通应急事故工作补助每人每月1000元（零余额账户授权支付），实际每月领取工作补贴2000元，劝导员已归经济发展办管理。
2026年1月12日再次走访东山街道办的调文村委会、龙池村委会、北山村委会的劝导站，均建在学校附近，分别是调文小学、龙池小学和觉民中学。评价小组分别在调文小学上午放学期间和龙池小学、觉民中学下午上学期间在校门口及周边查看，均没看到交通劝导员上岗。调文小学有小学生横穿马路，当时马路上有大型水泥车和货车经过，但没有人在马路两边进行交通疏导。龙池小学上学期间也没有看到交通劝导员，人流量不大。觉民中学有学生开电动车上学，学校路口来往车辆较多，但未见交通劝导员上岗值班。
[bookmark: _Toc12775]六、改进意见
[bookmark: _Toc20069]1.加大宣传力度：村“两委”干部与交通劝导员深入辖区内车辆密集路段和学校门口，通过村广播播放交通安全音频，在民生微信群转发道路交通安全的真实事例视频，结合群众实际出行情况“走村入户”，面对面向村民宣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营造浓厚交通安全宣传氛围。
[bookmark: _Toc21783]2.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积极与交警、交通等部门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加强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和整治。同时，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和指导，提高劝导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bookmark: _Toc8302]3.提高对乡村的综合管理：建议整合乡村管理资源、增加经费投入、录用较为专业的工作人员将农村的各项宣传工作、治安巡逻、消防安全等工作赋予交通劝导站、把劝导站建设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服务站、综合治理的管理站，治安巡逻的检查站、为过往群众提供服务、临时休息的群众服务站。
[bookmark: _Toc1111]4.完善劝导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交通安全劝导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和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加强对劝导员的培训和管理，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bookmark: _Toc6722]七、附件
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附件2：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附件3：满意度调查结果
附件4：重点评价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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